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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室 

報告人：賴建名 

新北市教育局106學年第1學期 

幼兒園園長研習 
校安事件處理及通報作業說明 

           
29603456#2772 

am6405@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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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壹、常見缺失問題 
一、「校安通報」通報逾期 

二、「校安通報」疾病通報錯誤 

三、「校安通報」天然災害操作 

貳、校園通報類別與法規 

叁、系統操作介紹(請攜回參考) 

 



問題1:「校安通報」通報逾期 

 所謂的校安通報逾期時間計算，係指「知悉時間」到「通
報時間」之時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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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 「校安通報」通報逾期 

校安通報時間規定: 
1.緊急事件:知悉2小時內，完成通報。 
2.法定通報:知悉24小時內，完成通報。 
3.一般校安事件:知悉最遲7日內完成通報。 
 
※相關法規及網路資源名稱，參照如下(可於網路搜尋下載): 
(1)「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校安通報 
(2)「關懷e起來」網頁→兒少保護事件或性平事件(網址: 
    https://ecare.mohw.gov.tw/)。 
(3)「衛服部疾病管制署」網頁→法定傳染疾病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disease.aspx?treeid=b
eac9c103df952c4&nowtreeid=6b7f57aafde15f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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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are.mohw.gov.tw/


問題2:「校安通報」疾病通報錯誤 

 通報主類別填報錯誤，法定傳染疾病的判別，請依
衛服部網頁所規範的「第1〜5類法定傳染病」，來
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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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服部網址: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disease.aspx?treeid=beac9c103df952c4&nowtreeid=6b7f57aafde15f54) 

 

 

 

法定傳染
病僅限於
第1-5類，
其他傳染
病非法定
傳染病。 



問題3:「天然災害」通報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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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辦理步驟 

發佈 
「海上颱風警報」 

1.前往教育部校安中心網頁/首頁，點閱「○○颱風   
  整備通報」。 
2.前往教育部校安中心網頁/表報作業/天然災害整 
  備回報系統，填報颱風整備情形。 

發佈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1.定時點閱教育部校安中心網頁/首頁/最新公告。 
2.若因災害致「停班停課」，請至教育部校安中心 
  系統/表報系統/「天然災害及停課通報系統」填 
  報。 

解除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請確實清查災損情形: 
(1)若有災損，請至教育部校安中心系統/表報系統/ 
  「天然災害及停課通報系統」/「○○颱風」專案 
   填報。 
(2)若無災損，則毋需填報。 



貳、校園通報類別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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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類型 
受理 

單位  

通報 

系統 
通報期限  法源依據  未依規定通報罰則  

行政通報  

教育部
校安中
心  

教育部
校園安
全暨災
害防救
通報系
統 

1.緊急事件: 

   2小時內通報 

2.法定通報事件: 

甲、乙級事件24小
時內，丙級事件72

小時內完成通報 

3.一般校安事件: 

最遲7日內完成通報 

教育部103年1月16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30006876A號令
「校園安全及災害
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行政罰鍰： 

1.兒少法第89條: 

無正當理由不通報者，處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2.家暴法第62條: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 

3.性平教育法第21條: 

無正當理由不通報者，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行政懲處： 

各類遲、漏報案件依「各縣市 

政府教育人員就兒童及少年保 

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 

之通報調查處理及獎懲作業規 

定」及「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 

通報作業要點」，由本局檢討 

議處失職人員。 

法定通報  

縣市社
會局
（含家
暴性侵
害防治
中心） 

關懷e起
來(或113

專線) 

法定時限為：  

知悉後24小時內 

1.兒少法第53條 

2.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8條 

3.家暴法第50條 

4.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例第 

   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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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件」成立的要件 

 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貳、校園通報類別與法規 

1.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師生有死
亡或死亡之虞或二人以上重傷、
中毒、失蹤、受到侵害等，且
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時知悉
或立即協處之事件。 

4.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
 

3.逾越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
理能力及範圍，急需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協處之事件。 

2.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情
況緊迫，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及時知悉或各級學校自行宣布
停課者。 
 



「校安通報類別」有哪些是法定通報事件? 
主類別名稱 次類別名稱 分級 通報時限 

暴力事件及偏差行為 

霸凌事件 
(達嚴重影響身心之確認事件) 

甲級 

24小時內 

霸凌事件 
(達嚴重影響身心之事件) 

乙級 

意外事件 食物中毒 

安全維護事件 
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

案件(18歲以上) 

疾病事件 法定傳染病 

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 

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
案件(18歲以下) 

其他兒少保護事件 
丙級 72小時內 

天然災害 天然災害及其他重大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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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園通報類別與法規 



叁、系統操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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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系統中，「最新消息」為教育部將重要訊息公告之管
道，須每日定時點閱。 



叁、系統操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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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即時通 表報作業 權限管理 



叁、系統操作介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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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系統中，「導覽選單」內包含 
「校安簡介」等10項，其中項目可供貴校參考
及運用的有下列選項: 
「下載專區」:相關宣導資料可供下載。 
「相關連結」:可供連結有關校安部外網站。 
「FAQ」:有關校安系統常見問題解答。 
 



校安通報與關懷E起來的關係 

校園如發生「性平事件」、「兒少保護事件」(高風險
家庭、 18歲以下使用毒品)等事件，應先行填報「關懷
e起來」系統，取得「通報時間及序號」，再行填報校
安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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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e起來網址:https://ecare.mohw.gov.tw/# 

叁、系統操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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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系統操作介紹 
(一)學校緊急聯絡人建立(1/2) 

1.點選「緊急聯絡人」 



叁、系統操作介紹 
(一)學校緊急聯絡人建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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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聯絡人為下列人員: 

1.「機關主管」 

(例:校長、幼兒園園長)。 

2.「校安主管」(學務主任) 

3.「校安承辦人」 

(例:生輔(教)組長、校安
承辦人) 

※特別注意，電話(手機)需
隨時保持最新，務必要能在
緊急時刻連絡到人。 

 

 

 



叁、系統操作介紹 
(二)帳號密碼權限設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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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權限管理」 

2.點選「新增」 



伍、系統操作介紹 
 (二)帳號密碼權限設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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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寫「資料」後，按「確定」。 
4.完成上述流程後，請逕至「電子郵件信箱」點閱系統傳送之驗證信，   
  即可開通。 



叁、系統操作介紹 
(三)校安通報作業要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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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 
(輸入帳號、密碼) 

2.點選「校安即時通」 



叁、系統操作介紹 
(三)校安通報作業要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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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首報」 

補充說明: 
A.校安通報「採單一事件通報」，每 
  一案僅報一次(取一個序號)。不得 
  一案多報。 
 
B.如後續案件有更新(正)，則直接按
「續報」逕行更新或更正。 



叁、系統操作介紹 
(三)校安通報作業要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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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填「主類別」 



叁、系統操作介紹 
(三)校安通報作業要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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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選填「次類別」 



叁、系統操作介紹 
(三)校安通報作業要領(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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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點選「新增主要人物」 

7.點選「事件類別」 

8.填寫「發生時間」 

9.填寫「學校知悉時間」 

10.填寫「發生地點」， 
   若不明或待查可勾 
  「待查」。 



叁、系統操作介紹 
(三)校安通報作業要領(6/8) 

2
0

1
7

/1
0

/8
 

23 

12.選填「人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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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選填「新增財損物品」 
   (指學校公物損失)，若 
    無免填。 

14.選填 
(1)「消息來源」 
(2)「媒體是否得知」(若有，則本案 
    件自動跳到”緊急事件”，請注    
    意通報時限知悉2小時內) 
(3)「是否涉及他校」 
 

叁、系統操作介紹 
(三)校安通報作業要領(7/8) 



叁、系統操作介紹 
(三)校安通報作業要領(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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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請勾選「補充說明」，並
詳述事件發生人、事、時、
地、物、如何(傷勢狀態) 

16.勾選貴校「處理情形」 

17.選「通報完成」 



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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